
立法会二十题：对本地参展商的经济支持  

＊＊＊＊＊＊＊＊＊＊＊＊＊＊＊＊＊＊  

 

  以下为今日（六月二十四日）在立法会会议上林大辉议员的提问

和署理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本人接获珠宝业人士的投诉，指有展览会举办商在香港会议展览

中心（会展中心）举办展览会所收取的参展费，比香港贸易发展局（贸

发局）主办的同类型展览会高出超过四成。在金融海啸令本港出口贸

易数字大减的严峻经济形势下，参展费不减反加，不但大大增加业界

的营运成本，令中小型企业（中小企）经营困难和窒碍行业发展，亦

削弱本港展览业的竞争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现时以各种形式向本地参展商就参展费用提供的资助的详情

为何； 

 

（二） 过去五年，有否进行研究或统计，比较贸发局与私营展览会

举办商在会展中心举行同类型的展览会时收取的参展费相差多少，以

及有关的差别的原因为何； 

 

（三） 鉴于会展中心一期及二期中庭部分的扩建工程已完成，是否

知悉贸发局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管理）有限公司（会展管理公司）

有否为该扩建工程而修订于一九九七年签订的经营及管理合约；如果

有，详情为何；如果没有，原因为何； 

 

（四） 鉴于根据上述合约的规定，会展管理公司每年须以会展中心

整体运作的毛利收入，按照规定的百分率向贸发局支付年费，以及在

二○○三年七月一日以后，会展管理公司每年须向贸发局缴付8.634%

的毛利收入，是否知悉，这百分率现时有否改变；如果有，原因为何；

如果没有，原因为何； 

 

（五） 是否知悉在过去五年，会展管理公司向贸发局缴付第（四）

项所述的年费的金额，以及该笔款项的用途； 

 

（六） 会否考虑要求贸发局将第（五）项所述的该笔款项用作资助

本港中小企缴付参展费，以实质支持会展业务的发展；如果不会考虑，

原因为何； 

 



（七） 是否知悉，贸发局有否定期就会展管理公司的服务表现作出

评估；如果有，评估的结果、准则及机制为何；如果没有，原因为何；

评估是不是由一个有独立人士或业界代表参与的评审委员会进行；如

果是，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如果不是，原因为何； 

 

（八） 鉴于贸发局现时向本地及海外公司收取同等的参展费用，政

府如何有效地协助本港中小企降低参展成本；会否进一步考虑给予本

地中小企其它有关的优惠；如果会，详情为何；如果不会，原因为何； 

 

（九） 是否知悉，贸发局有否要求会展管理公司与展办商在签订租

用场地合约时，须加入给予本港中小企任何形式的优惠的条款；会否

设立展览会收费及服务水平的投诉机制，并以此作为日后是否向展办

商租出场地的考虑因素；如果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及 

 

（十） 是否知悉，会展管理公司在执行场地租用政策时的详细考虑

因素；优先预留场地给定期在同一时段申请举办展览的展览会举办商

的原因；会展管理公司有否评估该优先预留场地租用政策会否造成垄

断的情况；如果评估结果为有垄断，会否引入公平竞争的场地租用政

策；如果评估为没有，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我的答复如下： 

 

（一） 本港中小企业参与境外商品展销会、展览及考察团，以及以

出口市场为目标对象的本地商品展销会和展览，可申请「中小企业市

场推广基金」。每次成功申请可获的资助，为申请企业就有关市场推

广活动缴付的核准开支（包括参展费、设置摊位的费用、参加境外展

览会的机票、酒店费用及刊登在以出口市场为目标对象的贸易刊物或

合资格贸易网站的广告费用）总额的 50%，上限为 5万元。每家中小

企业的累积资助上限为 15 万元。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金」自二○○一年推出以来，已批出超过

75,000 宗申请，涉及的资助金额超过 12 亿元。我们于二○○九年六

月五日获财务委员会批准，增拨 10 亿元至「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金」

以延续其运作。 

 

 



（二） 政府并没有就香港贸易发展局（贸发局）和其它展览会举办

商（展办商）所收取的参展费进行研究或统计。但据贸发局了解，贸

发局展览的参展费一般较私营展办商的收费为低。 

 

（三）及（四） 贸发局已跟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管理）有限公司（会

展管理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把会展管理公司对会展中心的经营及管

理权申延至中庭扩建部分。有关合约是贸发局与会展管理公司之间的

商业协议。据贸发局表示，会展管理公司每年会按会展中心营运总收

入的订定百分率支付年费给贸发局，但碍于补充协议内的保密条款，

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有关百分率）不能公开。 

 

（五）及（六） 直至二○○八年六月底的五年内，会展管理公司向

贸发局每年支付的经营权费用如下： 

 

财政年度     经营权费用 

 

二○○七／○八年 7,720 万元 

二○○六／○七年 7,550 万元 

二○○五／○六年 7,350 万元 

二○○四／○五年 6,750 万元 

二○○三／○四年 6,270 万元 

 

注：会展管理公司的财政年度是由七月一日起至翌年六月三十日止。 

 

  贸发局所收到的经营权费用，会拨入贸发局的营运资金，用作推

广香港的对外贸易，包括透过在本港及外地举办或参与贸易展览会及

其它推广活动，协助本港中小企业在全球不同市场拓展业务，以及推

广香港的品牌产品等。 

 

（七） 贸发局作为会展中心其中一个主要场地租用者，不时检讨会

展管理公司的服务水平，并就此向会展管理公司提出意见。贸发局的

总裁亦是会展管理公司的董事，并透过此安排监察会展管理公司的表

现。 

 

  贸发局曾就会展管理公司的服务及设施水平聘请独立顾问公司

进行评估，而顾问公司是以其它海外会展场地的管理服务水平作为基

准，以衡量会展管理公司的服务水平，结果是认为会展管理公司提供

满意的服务。由于贸发局对会展管理公司的服务表现作出评估是建基

于贸发局与会展管理公司签订的有关管理协议，故有关评估均由贸发

局管理层主导及进行。有需要时，贸发局会邀请会展管理公司向贸发



局理事会汇报有关其服务表现的事宜。 

 

（八） 在贸发局主办的大部分展览中，本港公司参展费一般较海外

公司低 10%或以上。部分贸发局主办的展览会亦会向有关行业的商会

会员提供额外折扣优惠。此外，为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以协助他

们在现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继续拓展海外市场，贸发局在今年初推出

了中小企业支持计划，向于二○○九年参加贸发局贸易展览会的每家

香港公司派发 2,000 元现金券，用以支付贸发局提供的展览设备或网

上推广等服务。 

 

  如上文第（一）项指出，本地中小企业亦可以申请「中小企业市

场推广基金」，获得资助参加在本港或外地举行的贸易展览会。 

 

（九） 会展管理公司是以商业原则经营会展中心，并以公平及公开

的准则把场地租给租用者，但不会规管租用场地的展办商如何收取参

展费等的商业决定。会展管理公司并没有就向他们租用展览场地举行

展览的展办商的收费及服务水平设立投诉机制。由于举办及参与展览

均属商业决定，除非展办商涉及不当的行为（例如主办展览期间引起

秩序问题、主办的展览有欺骗或其内容与报称的主题不符等），会展

管理公司不会干预展办商的商业运作，亦不会纯粹就参展商对个别展

办商的收费及服务水平的意见，而影响其日后是否向该展办商租出场

地的决定。 

 

（十） 会展管理公司现时给每年定期租用会展中心展览场地的展办

商优先预留场地的租用政策，跟国际间会展行业的一般做法相符。会

展管理公司并不认为这政策会造成垄断的情况。由于要主办一个新的

展览会涉及庞大的开支（例如宣传费用等），一般每年举办一次的贸

易展览需要数年时间才能收回投资成本或录得盈利，故此优先预留场

地给现时客户的租用政策对展办商来说有实际需要。若没有此政策，

展办商将未能确定是否可以于来年或以后数年同期继续举行同一展

览，因而会降低举办有关展览的意欲。  

 

完  

 

２００９年６月２４日（星期三） 

  


